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111 年3 月22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府行救字第1110019335號
訴願人：000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
        地址：台中市00區00一街149號1樓       

代表人：王00   
        住址：苗栗縣00鎮安平里00路00號12樓之3   
原處分機關：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             

    右訴願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，不服原處分機關110年12月3日投環局稽字第1100023895號函、110年12月3日投環局稽字第1100023899號函、110年12月17日投環局稽字第1100026923號函、110年12月17日投環局稽字第1100026940號函及110年12月17日投環局稽字第1100026948號函等所為處分，提起訴願，本府依法決定如下：

主文

訴願駁回。

事實

緣原處分機關分別於110年9月25日派員至本縣埔里鎮中山路四段461號稽查，訴願人所屬車輛(車頭號碼000-7806與車斗號碼000-6278)載運營建廢棄物等混合物，未隨車攜帶載明廢棄物來源及處理地點之證明文件，以供檢查；於110年9月27日派員至本縣埔里鎮西安路一段510號稽查，訴願人所屬車輛(車頭號碼000-6871與車斗號碼000-9667)載運營建廢棄物等混合物，未隨車攜帶載明廢棄物來源及處理地點之證明文件，以供檢查；於110年10月3日會同本府警察局埔里分局員警至本縣國姓鄉中正路一段台14線約36.5K處稽查，訴願人所屬車輛(車頭號碼000-7806與車斗號碼000-6278)載運營建混合物，未隨車攜帶載明廢棄物來源及處理地點之證明文件，以供檢查；於110年10月4日會同本府警察局埔里分局員警至本縣國姓鄉中正路48之1號稽查，訴願人所屬車輛(車頭號碼000-5192與車斗號碼000-9376)，未隨車攜帶載明廢棄物來源及處理地點之證明文件，以供檢查；於110年10月9日會同本府警察局埔里分局員警至本縣埔里鎮桃米路2之1號稽查，訴願人所屬車輛(車頭號碼000-7806與車斗號碼000-6278)載運營建混合物，未隨車攜帶載明廢棄物來源及處理地點之證明文件，以供檢查，均已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9條第1項之規定，原處分機關爰依同法第49條第2款暨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」規定分別裁處新台幣12萬元、18萬元、24萬元、30萬元、30萬元罰鍰。本案另依環境教育法第23條分別裁處環境講習4小時、4小時、8小時、8小時、8小時。訴願人不服，於110年12月22日向本府提起訴願書，並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。

理由
1、 按廢棄物清理法第9條第1項規定：「主管機關得自行或委託執行機關派員攜帶證明文件，進入公私場所或攔檢廢棄物、剩餘土石方清除機具，檢查、採樣廢棄物貯存、清除、處理或再利用情形，並命其提供有關資料；廢棄物、剩餘土石方清除機具應隨車持有載明廢棄物、剩餘土石方產生源及處理地點之證明文件，以供檢查。」、同法第49條第2款規定：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沒入清除機具、處理設施或設備：…二、清除廢棄物、剩餘土石方者，未隨車持有載明一般廢棄物、一般事業廢棄物、剩餘土石方產生源及處理地點之證明文件。」、環境教育法第23條規定：「自然人、法人、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、中央或地方機關（構）或其他組織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或自治條例之行政法上義務，經處分機關處分停工、停業或新臺幣五千元以上罰鍰者，處分機關並應令該自然人、法人、機關或團體指派有代表權之人或負責環境保護權責人員接受1小時以上8小時以下環 境講習。」分別定有明文。
2、 訴願理由略謂：1.訴願人經營000交通股份有限公司雇用司機載運營建廢棄物等混合物；因司機常忘記攜帶隨車證明文件，訴願人實在無能為力。2.訴願人已將較頑固司機解雇樹立典範並建立健全經營模式，請求撤銷原處分等語，資為爭議。
3、 查查訴願人領有臺中市政府核發甲級廢棄物清除許可證，於110年9月25日、110年9月27日、110年10月3日、110年10月4日及110年10月9日雇用司機從事營建廢棄物清除載運業務，但未隨車持有載運營建廢棄物產生源及處理地點之證明文件，以供檢查，有原處分機關110年9月25日、10年9月27日、110年10月3日、110年10月4日及110年10月9日稽查工作紀錄影本附卷可稽，其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9條第1項規定之事實，洵堪認定，且訴願人自行坦承司機常忘記攜帶隨車證明文件，訴願人違法事實明確，訴願人事後將較頑固司機解雇之改進措施，並無法阻卻訴願人違法事實，原處分並無不合，應予維持。
4、 據上論結，本案訴願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，決定如主文。
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
委員 黃 啟 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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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 蔡 嘉 容
委員 陳 錦 白

委員 賴 政 忠

委員 許 玉 鈴
委員 吳 燕 玲

委員 陳 美 秀

委員 張 惠 瓊
委員 林 琦 瑜

中華民國111年3月22日

縣長    林   明   溱

如不服本決定，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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